
               繪本製作方法說明               106.12. 

一、內容頁數：包含封面、封底需 12 頁以上，最多 20 頁。 

二、完整繪本頁數：封面＋封底＋書名頁＋內容頁數 

三、注意事項： 

 1、每一頁繪本規格大小：A4。 

2、圖畫紙四周要預留裁切邊（留白：約 0.5 ~ 1 公分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白            

 

 3、一張圖稿(圖畫紙)即為一頁，單面繪圖，盡量不要畫跨頁。 

背面留白（書寫頁數編號用），請勿畫上任何圖畫。 

4、頁數編號請註明在每一張圖稿背面，說明如下： 

◎【封面】為第 1 頁，【書名頁】為第 2 頁，【內文】第 3 頁開始…以此類推， 

  【封底】為最後 1 頁。 

5、建議可先畫在草稿紙上，確定好後再至圖畫紙上。 

    【初稿小圖  大圖  修圖  定稿圖】 

 6、【內容頁】的文字部分請不要直接寫在原始圖稿上(封面、封底、書名頁除外)， 

    以免破壞繪圖部分（圖文分離）。 

7、繪圖時需考慮文字放置位置並預留空間，文字可以一般紙張繕打或書寫方式，貼 

於透明資料袋上，切勿將文字直接貼或書寫於圖稿上。 

建議 1：文字部分用電腦繕打，方便修改與儲存。 

建議 2：文字部分儘量不要使用膠水類黏劑黏貼，容易脫落； 

可用雙面膠或透明膠帶直接黏貼。 

8、【封面】、【封底】、【書名頁】之文字部分可直接設計在圖畫稿上，視為繪圖的 

   一部分。 

9、繪製材料自行決定，例如粉彩、水彩、蠟筆、立體設計……等。 

10、完成之圖稿需裝入透明資料袋內，以保護原創圖稿。一張原稿放一個透明資料袋。 

11、繪本完成後（包含封面、封底、書名頁、蝴蝶頁），所有原稿及資料袋以 2 組原 

    子夾裝訂，資料袋開口均需為同一方向。 

 

 

 

         正面(繪圖)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背面(留白，勿繪圖) 
 

     寫上編號(從 1 開始) 



12、作品繳交請以原設計的圖稿送件，勿膠裝成書本形式。 

13、報名資料請填在報名表上，連同作品繳交至教務處。 

14、繪本內容切勿抄襲，參賽作品之文字繕打及裝訂部分家長可從旁協助，其餘部分 

    盡量由參賽學生親自製作完成。 

15、校內提供材料： 

    (1) A4 圖畫紙：12 張。 

    (2) A4 資料袋：12 只。 

    (3) 塑膠原子夾：2 組。 

    (4) 繪本製作方法說明：1 張。 

    (5) 報名表：1 張。 

    以上材料如有缺少，請至教務處領取。 

16、作品上任何一頁勿標示作者相關資料，以免影響代表學校參加市 

    級比賽之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